
上海海事大学 
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的办法 

（2002 年 5 月 18 日第九届工会委员会第十八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2014 年 5 月 7 日第十三届工会委员会

第十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修订） 

 

教代会提案是教代会代表按照规定的程序和程式提交教代会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建议，是

教代会代表反映教职工意见和建议，行使民主权利，积极为学校发展建设献计献策的一条重

要渠道。为了更好地做好我校教代会的提案工作，进一步提高提案的质量，保证提案的落实

和处理，根据《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上海市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意见（试

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一、提案的范围 

1. 提案的内容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且限于本校的职权范围和教代

会职权范围。 

2. 凡属于本校职权范围内处理的下述内容，可作为提案： 

(1)有关本校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贯彻执行上级有关规定的建议和

方案； 

(2)有关本校管理工作、改革措施和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3)有关本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产业、后勤及其它行政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的建议和方案； 

(4)其它教职工关心的重大问题的建议和方案。 

3. 下述问题不得作为提案： 

(1)同国家宪法和现行法律、法令、政策相抵触的问题； 

(2)纯属党、团事务及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问题； 

(3)纯属个人的具体问题； 

(4)属于二级学院、系、部、处或后勤、产业系统有权处理或解决的内部问题。 

4. 凡是代表提出的不列为提案的问题，经提案工作委员会审查后认为有一定意义的，

可作为意见，由教代会秘书组转交有关方面研究处理。 

二、提案的征集 

1. 征集提案工作由校工会负责，在教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左右开始征集。 

2. 校工会向代表发出提案征集通知时，应当明确提案的截止日期，并随发提案表。 

3. 校工会或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在提案征集截止后，应立即对征集到的提案进行整

理、审查和立案。在教代会召开时，及时向大会报告本次大会的提案征集、审核和立案情况。 

三、提案的程式 

1. 提案一般由一名正式代表提出。每份提案必须有两名以上正式代表附议。附议人数

不足的属于无效提案。 

2. 提案必须按照“一事一案”格式提出。“一案多事”的提案无效。 

3. 每份提案应包括案名、理由及建议或措施三部分。内容要明确，建议要具体。 

4. 提案必须在大会主席团规定的截止日期前送交大会提案工作委员会。超过截止日期

的不列为大会提案。 

四、提案工作委员会 

1. 教代会设立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提案的审核、立案及再审工作，并会同校工会共



同做好提案的处理工作，包括提案的落实和反馈。 

2. 提案工作委员会成员应由教代会正式代表担任，由教代会主席团提名并提交教代会

表决通过后产生。提案工作委员会由 5至 7人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至二名，其任期

与教代会代表的任期相同。 

3. 提案工作委员会应在会议期间完成对提案的审核工作，并由主任向大会作提案工作

报告，报告应包括本次大会提案的征集、审查及立案情况，以及上次大会提案的落实处理情

况。 

五、提案的审核与立案 

1. 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对提案进行审核。凡符合提案内容和规范要求的，视为审核合

格。审核不合格的提案，可以退回提案人并说明情况，交换意见后由提案人收回或修改后重

新提出。 

2. 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分析提案的立案。对于符合规定要求、确实需要办理、学校有

条件办理的提案，应予立案；对提出的问题正确，但学校暂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提案，可向

提案人作出解释，并征得提案人同意后暂不立案；不符合立案要求但对学校工作有参考价值

的提案，可作为“意见和建议”转送有关部门处理。 

3. 正式立案的提案，要整理分类，登记造册。 

4. 提案一经立案，即成为具有效力的议案，必须按规定的程序落实处理，答复反馈。 

六、提案的落实和处理 

1. 凡正式立案的提案，要按照“案案有着落、件件有交代”的原则落实和处理。 

2. 提案的落实：大会闭幕后，提案工作委员会会同学校有关部门领导，根据提案的内

容协商确定实施部门。将提案表送交实施部门，并督促该部门指定实施计划、措施、负责人

员和进度。提案工作委员会要与实施部门保持联系，经常对提案的执行情况督促检查，并为

提案的实施创造条件。处理过程中可邀请有关教代表共同商量研究，或召开提案咨询会当面

讨论办理。对于重大问题或涉及面广的问题，可以提请校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组织有关部

门协同办理。办理结束后，要将提案办理情况书面报告提案工作委员会。 

3. 提案的再审：提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或执行不力时，提案工作委员会要调查研

究、分析情况。属于应该执行的，要督促有关部门认真执行；属于条件变化、不能按原计划

执行的，允许说明情况，取得一致意见后暂缓或停止执行，但应给提案人作出满意解释。 

4. 提案的反馈：凡立案的提案，不论是已落实的还是没有落实的，都要在规定的时间

内向代表汇报或张榜公布，并通过代表团反馈给提案人。 

5. 提案处理结束后，由校工会对提案进行立卷归档。 

七、本办法经校工会委员扩大会议通过后执行。由校工会委员会解释。 


